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审图机构，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区工业厂房施工安全隐患突出，为进一步加强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防范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根据我局印发的《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现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一）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负首要责任，应建立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保障项目质量安全投入；应在招标文件中列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情况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粤建规范〔2022〕1号）文件要求，狠抓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督促建设单位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保障项目质量安全投入。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设、施工、监理、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负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应把劳务队伍纳入项目部统一管理，完善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危大工程“六不施工”等规定，保障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的投入力度，明确企业各层级负责人、安全生产有关职能部门及其人员、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各审图机构每周一将上周审查通过的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清单报送至我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联系人：姚工，邮箱：2041145717@qq.com，电话：86291060）。
　　二、强化工业类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各工业类建筑工程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逐一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并填报《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自查表》（详见附件），经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盖章确认后，于8月22日前一份报至工程所属安全监督机构，一份留置工地备查。检查内容包含以下8个方面：
　　（一）检查模板支撑体安全管理状况。重点检查高大支模系统专项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情况；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材料及基础验收、安全技术交底、模板搭设、搭设后检查验收，安全监测、材料检测等情况。
　　（二）脚手架工程安全管理状况。检查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是否符合要求，超过一定规模的脚手架是否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件；脚手架施工是否按方案进行、是否按规定进行检查和分阶段验收，验收责任人是否有签字确认；安全网、脚手架架体的杆件、扣件等材料及构配件是否有产品合格证及办理进场验收，是否经进场检验检测并合格；架体搭设和拆除前施工单位是否对施工班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现场是否配置符合要求的扭力力矩检查工具，是否对扣件螺栓的紧固力矩进行检查记录；是否编制脚手架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等情况。重点检查电梯井脚手架操作平台搭设是否满足要求。
　　（三）钢结构安全管理状况。主要检查钢结构零件及部件的制作质量，地脚螺栓及预留孔情况，安装平面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平面弯曲，单元拼接长度与整体长度，支座中心偏移与高差，钢结构安装完成后环境影响造成的自然变形，节点平面紧贴的情况，垫铁的位置及数量等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四）检查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管理状况。检查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注销）、安装（拆卸）告知、安全档案建立、检验检测、安装验收、使用登记、定期检查保养等情况。
　　（五）检查悬挑卸料平台安全管理状况。检查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资料是否完善；主梁、次梁、钢丝绳等材质、规格是否符合方案要求；平台板是否满铺、临边防护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设置限载牌等。
　　（六）检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检查是否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对消防设施进行验收，在建建筑物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管道、消防栓、水带及水枪等，易燃易爆场所必须按要求配备灭火器，并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电气火灾隐患治理情况；工人宿舍、临时工棚用电情况等。
　　（七）检查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情况。结合《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集中整治高处作业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防护措施不完善、施工作业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重点检查施工现场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夜间警示标志，高处作业人员（包括架子工）持证上岗情况，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四口”（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五临边”（沟坑槽和基坑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脚手架搭设、模板搭设作业防护措施等情况。
　　（八）检查汛期安全防范情况。检查建立汛期值班、险情报送制度和制定汛期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临时工棚是否搭设在受洪水侵袭、雨水浸泡、山体滑坡、泥石流威胁等地势较低的危险区域；工地现场的防涝排水设施、机电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基坑边特别是开挖的市政管道沟渠周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情况。
　　三、强化监督机构执法力度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收齐《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自查表》纸质件资料后，汇总自查自纠情况于8月25日前上报至区局质安股（汇总表格样式见附件2），并结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从即日起至8月31日期间，各工程监督机构要对辖区内工业类建筑工程进行全覆盖检查，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对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立即全面停工，整改合格经复查确认后方可复工。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准恢复生产。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零容忍”。

附件1：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自查表.doc
附件2：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xls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8月19日
　　（联系人：刘秉翰，联系电话：812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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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

施工、监理单位，各审图机构，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区工业厂房施工安全隐患突出，为进一步加强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的

安全管理，防范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根据我局印发的《

2022

年房屋市政工程安

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现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一）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

管理工作负首要责任，应建立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保障项目质量安全投

入；应在招标文件中列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

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情况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试

行）的通知》（粤建规范〔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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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要求，狠抓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安

全首要责任，督促建设单位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保障项目质量安全投

入。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设、施工、监理、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

等单位负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应把劳务队伍纳入项目部统一管理，完

善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危大工程“六不施工”等规定，保障安全生产资金、

设备、技术、人员的投入力度，明确企业各层级负责人、安全生产有关职能部门

及其人员、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各审图机构每周一将上周审查通过的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清单报送至我区工程

勘察设计咨询协

会（联系人：姚工，邮箱：

2041145717@qq.com

，电话：

86291060

）。

 

